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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翟小功

□　本报通讯员 罗凤灵 郝良存

　　为了预防野猪损坏自家橡胶树、偷食菠萝蜜，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

县一对父子先后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放置铁夹等进行狩猎，捕

获一头野猪和一只猕猴，这对父子的行为该如何认定？近日，海南省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分别判处父亲符某甲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儿子符某乙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法院查明，2020年12月30日，符某甲以预防野猪损坏自家橡胶树为

由，通过网络购买了36个弹簧套夹，在未经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亦未取得狩猎证的情况下，明知自家橡胶园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鹦哥岭分局管辖区内且区内禁止狩猎，仍擅自将其中4个弹簧套夹

安放在橡胶园周边进行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但未猎捕到野生动物。

　　2021年1月上旬，符某乙又使用钢丝绳在橡胶园内设置猎套，猎捕

到一头野猪带回家后宰杀食用。同年4月下旬，符某乙利用铁夹猎捕到

一只猕猴并带回家饲养。经鉴定，符某乙猎捕到的猴子为国家Ⅱ级保护

动物。

　　2021年8月至9月，符某甲、符某乙先后主动到海南省公安厅森林公

安局鹦哥岭保护区分局投案。符某乙猎捕的猕猴由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放生至周边原始林。

　　法院认为，符某乙、符某甲在禁猎区、禁猎期，使用禁用的方法进行

狩猎，其中符某乙猎捕到国家Ⅱ级保护动物猕猴一只，列入《国家保护

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的

野猪一头，二人行为均构成非法狩猎罪。鉴于符某乙、符某甲犯罪后主

动投案，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减轻处罚，遂作出如上判决。

　　法官庭后表示，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禁止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

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本案中符某甲虽然

没有抓到一只动物，但其实施了狩猎行为就构成犯罪因此获刑。这父子

俩法律意识淡薄，擅自在禁猎区、禁猎期，使用禁用的方法猎捕野生动

物，最终难逃法网。

国家公园捕获动物
非法狩猎被判缓刑

护未成长父母首责 司法护航筑牢防线

公司盈利大股东不给小股东分红，怎么办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张怡茜 古林

　　大股东以公司资金用于投资理财为由拒绝小

股东分红请求，在没有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

股东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下，小股东

是否有权要求公司进行利润分配？近日，江苏省南

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公司盈利未分

红而产生争议的案件。

　　法院查明，刘凯、关平、张正三人为南通夏马

翰公司的股东，其中刘凯持股51%，关平持股29%，

张正持股20%。2018年7月底，刘凯告知关平：“公司

开到6月，盈利500万元，按照股东权益，应该季度分

红100万元”。刘凯承诺关平于当年10月分红，但并

未按期给付。后经关平多次催要，刘凯给付分红款

199710元。

　　此后，刘凯一再拖延剩余分红给付时间。经关

平多次催促，刘凯表示其将公司的资金用于投资

理财，如果提前拿出来损失会很大。2022年8月，关

平将夏马翰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夏马翰公司给付

其2018年度股东分红余款800290元。

　　庭审中，该公司辩称，其从未形成盈余分配的

股东会决议，关平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有资产收

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三大基本权利。分

红权是股东的基本权利，无论其持有股权多少。本

案的争议焦点为夏马翰公司是否应向关平进行盈

余分配。结合三名股东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

三方已就2018年分红事项达成一致，即便未形成书

面股东会决议，亦不影响各股东之间已形成合意，

不应再强求夏马翰公司必须为此形成股东会决议

的书面形式。

　　案涉款项未能发放是因为大股东刘凯将公司

资金挪用于投资理财，导致分红款未能及时足额

发放。刘凯作为大股东，其行为已经损害到关平等

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强制盈余分配的实质要件。夏

马翰公司经催要已向关平支付部分分红款项，其

以自身的给付行为表明承认了关平具有盈余分配

请求权。

　　综上，法院判决夏马翰公司支付关平盈余分

配款800290元。夏马翰公司不服，向南通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近日，南通中院经审理作出二审

判决，维持原判。

□　本报记者   王莹

□　本报通讯员 张久动 陈倩文

　　当拍卖公司说一件艺术品能值几十万元、上百万元乃至上千万

元的时候，你是否会毫不犹豫地支付鉴定费、服务费、海关费等费

用？面对“高价”诱惑，当你一边憧憬拍卖成功，一边支付各种费用

时，骗局可能已经把你套牢。近日，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以诈

骗罪对杨某依法提起公诉，最终被告人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2021年初，喜好收藏古玩字画的张先生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杨

某。同年6月，杨某找到张先生，声称为其找到一名收购瓷板画的新

加坡客户，对方就张先生的66件瓷板画藏品出价7500万元，还愿意支

付1000万元订金，并保证交易未达成时张先生可获得定金的50%。面

对既有“高价”又有保障的诱惑，张先生很快与杨某签订了瓷板画买

卖代理合同。

　　合同签订后，杨某以各种理由催促张先生交付瓷板画，并以履行合

同需要支付海关费、报关费、运费等名义骗取张先生50万元的费用。之

后，杨某又以跟买家谈价为由一直拖着，即不归还瓷板画，也不归还张

先生先期支付的费用。

　　据杨某供述，被他诈骗的人有几个共性：不具备鉴别收藏品价值的

能力、不了解拍卖行业的规则、垂涎高价轻信他人……当有人呈现出类

似特质，杨某便会通过精心设计的桥段对“收藏品”的价值进行榨取。直

到被民警抓获时，杨某还在“设局”。案至法院后，法官依据刑法相关规

定，对杨某作出如上判决。

　　本案中，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被害人收藏品可“高价”卖出

的事实，骗取多名被害人鉴定费、服务费、海关费等费用120万余元，数

额特别巨大，被以诈骗罪判处刑罚。

　　检察官提醒，现如今，艺术品交易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艺术品投

资行业的发展空间和潜力都值得期待，广大投资者要树立正确的投资

理念，擦亮双眼提高警惕，时刻保持高度的防范意识。

高价收藏实为陷阱
构成诈骗获刑罚金

民法典相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

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第一千零八十六条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中止的

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

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规定

　　第二十四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时，应当妥善处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

望、财产等事宜，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

方式争夺抚养权。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后，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应当依照协

议、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调解确定的时间和方式，在不影响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情况下

探望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的一方应当配合，但被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权的除外。

　　未成年人是国家和民

族的未来，他们的健康成长

是全社会的共同心愿。《法

治日报》记者梳理了重庆法

院审结的多起具有典型意

义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

件，以期通过以案释法，呼

吁全社会进一步关心未成

年人保护事业，切实维护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共同为未

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营造

良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华慧

　　亲人去世后留下的财产继承人不愿意继承，这笔遗产该如何处理？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

序，审结一起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

　　法院查明，2022年1月22日，克拉玛依市市民胡某突发意外离世，留

下总价值近90万元的遗产。然而，胡某的全部继承人均出具了《自愿放

弃继承声明书》，明确表示放弃继承胡某的遗产。

　　原来，胡某在生前作为借款人曾向某银行借款100万元，并由某融

资担保公司为其进行了连带保证担保。胡某去世后，某融资担保公司按

照某银行的要求，对胡某贷款本息的80%共计806931.82元进行了代偿。

　　同年3月，某融资担保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胡某的继承人在继

承遗产范围内偿还款项806931.82元。庭审中，胡某的继承人均明确表示放

弃继承，法院据此驳回了某融资担保公司的诉讼请求。

　　随后，法院告知某融资担保公司，可以由其提起申请，由胡某生前

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今年5月9日，某融资担保公司向克拉玛依区法院提起申请，要求指

定某区民政局作为胡某的遗产管理人。

　　法院认为，某融资担保公司代胡某偿还借款后成为胡某的债权人，

其作为利害关系人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胡某的户籍地为克拉玛依区，且

户口类别为非农业家庭户，某融资担保公司申请某区民政局作为胡某

的指定遗产管理人于法有据，应当予以支持。

　　经办法官表示，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

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

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

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本案中，法院采用指定遗产管理人制度，不仅保障了继承人与其他

民事主体间的交易安全，也维护了继承人的利益以及与继承人交易的

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继承人均放弃遗产
民政局可代为管理

检察官说

母亲患病父亲遗弃
指定监护保障权益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徐海 王思亲

　　夏小某系母亲夏某某和父亲樊某某的非婚生

子，出生后一直跟随夏某某和外婆吕某某生活。

2020年，夏某某和吕某某因患病和经济困难无法照

顾夏小某，遂安排其到樊某某处生活约半年。其

间，樊某某对夏小某恐吓、殴打和遗弃，导致其多

次离家外出流浪躲避，甚至因两天没有吃饭躺在

某仓库，被热心群众送至派出所，后被医院诊断为

创伤性应激障碍。

　　2020年10月，经相关部门调解，夏某某与樊某

某达成抚养协议，夏小某自愿跟随外婆吕某某生

活，樊某某每月支付抚养费1500元。后因樊某某未

履行上述协议，夏小某向长寿区法院起诉，要求樊

某某支付抚养费。经法院判决后，樊某某仍未履行

给付义务，吕某某遂诉至法院，要求撤销樊某某对

夏小某的监护人资格。

　　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夏某某为精神二级残疾

且在医院住院治疗，吕某某年事已高并患有多种

疾病和老年性痴呆症状，生活困难。为使夏小某有

一个健康稳定的成长环境，考虑到家庭实际，在询

问夏小某本人意见，并向村委会、区民政局了解监

护意愿和能力后，承办法官引导吕某某申请指定

长寿区民政局为夏小某的监护人。

　　承办法官表示，长寿区民政局作为履行保障

责任的国家机构，具备监护职责条件，有监护夏小

某的意愿，本着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司法理念及最

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法院遂判决指定长寿区民

政局为夏小某的监护人，同时明确民政局承担监

护职责的具体方案。同时，长寿区法院还确定了心

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关爱帮扶等事项，多方合

力护航夏小某持续健康成长。

放弃抚养豁免赡养
法定义务不可抵销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王康力

　　邓某、王某夫妇于2010年1月生育长子邓某甲，

又于2011年5月生育次子邓某乙。此后，邓某与王某

常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并自2014年3月起分居至

今。其间，邓某甲、邓某乙一直跟随邓某生活。王某

以双方感情确已破裂为由向法院起诉离婚，主张

邓某甲由自己抚养，邓某乙由邓某抚养。邓某同意

离婚，但主张继续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离婚后王某

须放弃子女今后的赡养义务，并无须支付后续抚

养费。

　　潼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邓某、王某夫妻

感情确已破裂，准予离婚，邓某甲、邓某乙继续由

邓某抚养。抚养义务、赡养义务均是基于特定身份

关系而形成的法定义务，不可附加任何条件，不得

主动放弃，不能被非法剥夺，也不能简单地用等价

有偿、公平合理的一般理念加以衡量。督促父或母

一方履行抚养义务应通过合理合法方式，不得以

豁免抚养义务而换取免除子女今后的赡养义务。

因此，法院判决离婚后王某仍须履行支付抚养费

的义务。

　　承办法官表示，婚姻关系解除后，父母应从有

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化解矛盾、互相配

合、积极沟通。采取让子女与父母中的一方划清界

限的赌气式做法，以赡养义务抵消抚养义务，不利

于未成年人的成长与保护。抚养、赡养义务不仅是

法定义务，也是应当遵循的社会道德，父或母一方

不能以“讨价还价”的方式将二者对立起来，更不

能以豁免抚养义务换取免除赡养义务，反之亦然。

父亲领用孩子财产
处分不当应予返还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李明星

　　2006年4月，秦某与袁某登记结婚并生育秦小

某。2017年，秦某作为户主领取了秦小某的拆迁补

偿安置费171000元。2018年2月24日，秦小某书面表

示愿意将安置费交给秦某用于补贴父母生意亏

损。2021年12月，法院判决秦某与袁某离婚，秦小某

由母亲袁某抚养。后秦小某对安置费的处分反悔，

遂于2022年4月21日到重庆市铜梁区法院起诉，要

求秦某归还安置费171000元。

　　秦某辩称，秦小某是自愿将安置费交给秦某，

不应返还，若认定秦小某的安置费被占用，袁某也

应是本案被告，且秦某仅需承担一半的返还责任。

并且秦小某的安置费已用于还债、购房及支付秦

小某高价学费等其他家用，故无法返还。

　　法院认为，货币安置费、货币安置奖励和安置

补助费属于秦小某的个人财产。秦某将上述款项

用于还债、购房及其他家庭开支，且未提交充分证

据证明系维护秦小某的利益，故可以认定其不当

处分秦小某的财产，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虽然秦小

某曾向秦某出具声明，表明愿意将其享有的款项

交由秦某补贴生意亏损，但是出具时秦小某未满

12周岁，其对书写的内容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明显

缺乏基本认知及辨别能力，故秦小某出具的声明

应为无效。虽然秦某辩称其为秦小某缴纳高价学

费，应属于维护秦小某的利益而处分财产，但是父

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和教育的义务，缴纳学费

是抚养教育义务的具体体现，上述义务不因未成

年子女有财产而免除，且秦某与袁某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有房有车，无证据证明须用秦小某的个

人财产来支付学费以维持正常学业或维持基本

生活。

　　据此，秦某的上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

予采纳。因秦某在其与袁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使

用案涉款项，且款项用于夫妻还债、购房及其他家

庭开支，故应由秦某和袁某共同返还。因秦小某仅

起诉秦某返还，故法院酌情支持秦某返还一半即

85500元。

探视子女多次被拒
释法说理协助探望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唐颖

　　李某（男）、蓝某（女）于2014年7月12日在重庆

市南川区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内育有一

女和一子。后因感情破裂，双方协议离婚，于2021年

11月3日办理离婚手续。在离婚协议中双方约定：

婚生女、婚生子均由蓝某抚养，由蓝某承担抚养

费。离婚后，李某探视两个孩子多次被拒，遂向法

院起诉要求蓝某协助其行使探望权，并确定探视

时间、地点和方式。

　　南川区人民法院立案后，通过“天平护未”工

作机制，对双方逐一开展主题为《良好家教护卫一

生》的庭前授课，深入开展释法说理，引导达成调

解，由李某每月定期定时将二子女接出探望，并及

时将其送回，蓝某予以协助。

　　承办法官表示，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探望权都作有规定，明确不直

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

方有协助的义务。探望权用法律的形式保护和延

展着血脉亲情，确保孩子在父母离婚后还能享受

到来自父母双方完整的爱。未成年人的父母双方

也应当在充分尊重子女意愿和保护子女身心健康

的基础上，就探望的方式、时间、时段、频次等问题

合理协商、明确约定，确保探望的可操作性，共同

呵护孩子成长。

　　近年来，因家庭矛盾而引发的离婚率一直居

高不下，而一些父母在离婚过程中和离婚之后，

处理相互之间的矛盾纠纷时漠视未成年子女的

利益和感受，对其心理健康带来巨大不利影响。

　　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为人父母者

一定要把呵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放在心中最

重要的位置，理性面对家庭矛盾，稳妥处理婚姻

纠纷，决不能以未成年子女作为筹码胁迫对方就

范，更不能以牺牲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手段实

现自己不正当诉求。

　　人民法院是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重要力量，

在审理婚姻家庭纠纷和其他涉及未成年人利益

的案件时，应始终不渝把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

则和未成年人利益优先原则坚持到底，用心用力

用情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茁壮成长营造良好

法治环境。 　　胡勇  

老胡点评

大股东滥用股权，小股东可请求强制分红
　　“公司盈余分配事项原则上属于公司自治范

畴，属于公司商业判断，是否进行公司盈余分配及

分配多少，应由股东会作出公司盈余分配的具体

方案。”南通中院二审合议庭审判长刘琰介绍说，

实践中，不少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为追求自身

利益的最大化、攫取不当利益，以自己意志取代公

司意志，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这

种行为极大损害了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实体利益，已非公司自治所能解决，此时若不加以

适度司法干预，则不能制止权利滥用，有违司法

正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规定，股东未提

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

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

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

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

　　在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中，虽然请求分配利润

的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股

东大会决议，但当有证据证明公司有盈余且存在

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等

滥用股东权利情形的，诉讼中可强制盈余分配，

且不以股权回购、代位诉讼等其他救济措施为

前提。

　　本案中，三股东的聊天记录显示，已就向关平

分配盈余款100万元达成合意。公司大股东刘凯自

认其将公司资金用于理财导致公司无法分红，属

于滥用自己的股东权利，严重侵犯了中小股东的

盈余分配权益，故关平有权请求公司分配利润。

　　“小股东维权很难且成本较高，主要是因为在

合作之初，没有将与分红有关的内容进行约定。”

刘琰提醒，小股东可以在没有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下请求法院进行强制分红，但需要证明以下两点，

一是证明公司存在盈利，满足分配利润的前提条

件；二是证明大股东存在滥用表决权恶意不分红，

同时自己却存在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

利润的情形，致使小股东的权益受到实质损害。如

果由于大股东滥用股权的行为致使公司不能向小

股东分配利润，小股东可以要求大股东在公司不

能支付的利润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刘琰还表示，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的自我

调节机制是有局限性的，司法介入的意义在于公

司内部机制失效时，重启公司的内部运作系统。公

司内部自治的生命力在于让公司在市场规则的框

架内实现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当公司自治超

出市场规则和法律价值准则时，司法的适时介入

有利于及时定分止争、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文中公司及当事人均为化名）  

漫画/高岳


